
问题探讨

以诚信制度破解财政资金管理难题

陈向明

近些年来，随着财政改革的逐步深

入，财政资金供给链逐渐延伸，

一些用款单位（用户）违规现象也时有

发生，集中表现在虚收虚减、 滞留截

留、坐支挪用等方面，这与财政制度设

计中几乎没有引入诚信概念或未涉及

诚信问题有很大关系。因此建立财政

诚信制度，并将其融入财政监督、财政

绩效评价和“金财工程”建设全过程、

财政业务流程各环节十分必要。财政

诚信管理制度主要由 “四项制度” 和

“四项机制”构成，并应与“金财工程”

同步设计、同步施工，与财政各项业务

相容匹配、同步运转。

建立 “四项制度”

财政诚信制度通过建立诚信报告、

诚信保证、 诚信等级评价和诚信激励

与约束“四项制度”，实现对用户的全

过程监督，从而达到增强财政监督渗

透力、维护财政支出秩序、提高财政绩

效的目的。

1.诚信报告制度。为便于查阅和

历史比较，用户第一次登记报备内容

为近 5年数据，此后为一年一报。登记

报备实行一户一码一台账。即一个用

户终身一个编码一个台账，用户一旦

与财政发生资金供需关系，即自动生

成原始记录档案（台账）。登记报备内

容包括用户的基本情况和历史数据、

资料（部门和省市县分开），如年度财

政总收入、全部固定资产情况、诚信资

料（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情况、专

项资金申报及批复、 绩效评价与审计

监督结论等）以及历史记录（如债权债

务、财政担保、项目借款、债务偿还）

等，还包括其他特别记录，主要是有否

违反有关法规规章等。

2.诚信保证制度。所有用户向财

政部门登记报备材料、 资料以及请款

报告等，必须书面出具诚信保证书，并

保证其真实性，否则，自愿接受停止或

取消相应的财政资金供给处罚，并承

担一切行政或法律责任。

3.诚信等级评价制度。综合考虑

合规性和效益性，以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章制度、平时财政诚信记录、使用资

金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及绩效评价情

况等为依据，建立诚信评分体系，分为

“最佳诚信、良好诚信、基本守信、失

信和严重失信”五类，分别用 A A 、A 、

B、 C 、 D 表示，实施分类监管。两年

内无任何违反财经制度的不良记录，

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优秀视为A A 类，实

行激励机制，优先给予财政支持和专

项资金扶助，并予以较大倾斜，两年内

免除日常和专项检查 （除国家专项检

查外）。两年内基本没有不良记录，财

政资金绩效评价良好视为 A 类，实行

激励机制，较优先给予财政支持和专

项资金扶助，并予以一定倾斜，两年内

一般不进行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 （除

国家专项检查外）。两年内有轻微的不

良记录，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尚好视为

B 类，实行定期管理和预警机制。在继

续给予常规性财政和项目资金支持的

同时，责成其提交有关方面的自查自

纠报告和诚信保证书，加强诚信教育，

搞好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两

年内有比较严重的不良记录，财政资

金绩效评价一般则视为 C 类，财政和

项目资金支持受到限制。责成其提交

一定范围的自查自纠报告和诚信保证

书，必要时对当年财政（包括项目）资

金作全面检查，同时，加强诚信教育，

每年进行定期检查。两年内出现多次

严重不良记录，财政绩效评价不合格，

列入黑名单管理归为 D 类，实行重点

检查，包括对其近3年的财政专项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责成其负

责人和主办会计自费参加培训班，提

交自查自纠报告和诚信保证书，在媒

体公布。同时，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和认

识态度，对若干专项资金或所有专项

资金，给予3-6年停止或取消安排（申

报）的处罚，触犯财经纪律的，还将受

到行政处分或法律追究。

4.诚信激励与约束制度。主要是

奖励加分和惩戒减分，必要时通过媒

体公布，以鼓励守信、约束失信。加减

分实行积分制，可以跨年度。加分不封

顶、 减分不保底。如对列入 C 级以上

诚信等级的用户，积到若干分后，自动

为上一个诚信等级积累基础数据；连

续两年列入 A 级以上的，可以加若干

分等。如被减若干分，自动为降一个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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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等级积累基础数据；对连续两年下

降等级的，视主客观因素，少安排或停

止安排专项资金；对资金使用有不良

记录的，按项减分等。对黑名单用户只

保吃饭保应急，进行公开通报，取消和

停止安排专项资金，违纪严重的还须

接受相关处理。处罚主要根据其诚信

情况和认识态度，给予 3-6 年取消或

停止多个或全部资金的支持（民生、救

灾抢险、 突发事件和基本支出除外）。

建立群众举报平台和财政专项资金执

行情况监督点和明查暗访制度，向社

会公开征聘监督员。

构建 “四项机制”

财政诚信制度通过构建诚信提示

警示、诚信审查对比、失信行为识别与

确认、诚信联动与共享“四项机制”，推

动“诚信走遍天下，失信寸步难行”氛

围的形成，为提升财政资金管理水平

提供机制上的保证。

1.诚信提示警示机制。根据用户

诚信等级、诚信记录、诚信情况和经办

人的工作状态，计算机系统会自动显

示多种不同颜色的闪烁标志。如当用

户出现某个违规失信行为时，根据违

规性质的轻重程度，计算机自动出现

红、蓝、黄、黑牌等闪烁标志，分别表

示一般警示、较强警示、特别警示和严

重警告；对经办人或处室负责人而言，

如在审查用户报告或有关事项时违规

操作将进入不了程序（自动锁闭），同

时在计算机上会出现红色闪烁标志；

两次以上违规操作，分管领导的计算

机上会同时出现特别提示标志。如需

解锁，当事人要作出书面检查，报领导

批准后，电脑程序员方可解开。年度资

金分配或某专项资金安排被输入计算

机系统，或者某项资金经批准已进入

实施程序后，如拖延一周，或两周，或

一个月及以上未及时办理到位的，在

经办人的计算机上会出现一个、 或两

个、 或三个以上的橙色特别提示闪烁

标志，并在分管领导的计算机上同时

出现特别提示标志。

2.诚信审查比对机制。分前台审

查，可以是前一道程序，或下一级财政

局计算机程序；后台审查，为总部审查

中心（相关机构和人员）。前台初步审

查机制是指，用户申报资金必须如实

填写经特别设计的电子报告，并附相

关凭证和证明，同时，另附纸质材料及

证明原件备查。资金申报材料如基本

完整、真实，将自动进入统一、联网的

计算机信息系统，随后就可以知道是

否可行。如可行，将自动进入后台审查

程序；申报材料如出现填写不实、逻辑

矛盾或违反规定，计算机会自动告知

并退回用户，同时，该用户被自动列入

重点监控对象。而后台技术审查比对

机制是指，在数据库的支持下，用户所

有的申报材料（电子化数据）均被快速

传至后台总部，总部审查中心将及时

通过信息数据库自动与该类资金和其

他资金（曾经留底的相应资料）进行对

比分析，进一步核实资料的真实性和用

户的诚信度。符合条件的，在规定的时

间内可以得到资金；如不符合条件或有

较严重的不良记录将收到不予安排资金

等信息反馈提示，对多头重复申报和

疑似虚报假冒的，将责成其说明原因，

必要时进一步核查。此外还应有一些

非常规审查机制，即在财政部门设专

门机构，每年按一定比例随机抽查用

户的诚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3.失信行为识别与确认机制。用

户如出现违反法律及有关法规、 规章

制度，造成财政资金重大损失；无故拖

延或耽误资金审批和拨付及财务处理；

违反规定程序，擅自越权审批或拨付

资金；被审计、监察、财政专员办、财

政监督部门查处等行为之一的，计算机

将自动识别和确认为失信行为。当用户

申报资金时，计算机会自动提示、警示

或锁闭，需解锁的应按有关规定办理。

4.诚信联动效益与共享机制。财

政诚信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应与金

财工程建设、财政监督、财政绩效评价

制度紧密融合，在财政预算改革和预

算安排、 资金集中支付及落实到位等

环节融入诚信制度；在完善财政监督

办法和财政绩效考评体系上设置诚信

指标；把诚信制度贯穿于“金财工程”

建设全过程和财政业务流程各环节，

并与相关的配套措施融合，这样，财政

诚信管理制度才能发挥最大效益。

（作者单位 ： 江西省财政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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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青岛保税区财政局以业务制衡促进财政监督

为进一步加 强财政内部监督，确保各项 工作规 范有效，青岛保 税区

财政局针对各处室39项业 务的办理流程，确定各项 业务每个步骤的责任

人，从业务的受理、办理、审核、移 交等各方 面 实行程序监督、业务制

衡，做到 “双人经办、 交叉互审”，杜绝 “一手清” 情况的出现。业 务

制衡流程的规 定，促进了各项业务的规范运作，也为财政局的内部监督

检查提供 了规 范的监督依据。

该局按 照业务制衡流程的规 定，全程参与财政性投 资工 程的招投

标、建设监督及验收工作，对竣工项目及时进行竣工结算审计，在基建

预算管理上取得 了较好的成效。2006年共参与招投标、议标、邀请招标

30次 ，工 程款审批并拨付 1 98 余笔 5872万元，开展工程结算审计 20项，

累计审减额 325.2 万 元，审减率达 1 3.24% ，既有力地推动 了基础设施

配套和重点工程建设，又保证了财政资金运行的安全高效。
（张 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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